附件2：综合评分表
综合评分表
	序号
	评分项
	分值
	评分规则
	备注

	1
	同类业绩情况
	30
	近三年内，在深圳市范围内为市级或区级住建部门提供过安全第三方巡检服务合同不少于3份（12分，少一份扣4分）；累积合同跨度不低于1年（365天）（12分，少一个月扣1分）；所提供合同履约评价全部为优（百分制90分及以上）的得6分，两个优的得4分，一个优得2分，没有优不得分。
本项按以上提供服务内容得分。
	

	2
	团队成员配置
	15
	拟服务本项目团队主要负责人具有：工程类高级工程师（5分）；从事相关工作10年以上，且获得国家安全工程师、一级建造师、监理工程师任一个（5分）；从事工程建设项目负责人、总工、安全总监、总监理工程师任一个超过5年（5分，未达到不得分）。
	

	3
	
	20
	项目技术服务团队成员：具备中级工程师职称，建筑工程类或安全工程类专业，从业经验不少于五年，且具有获得安全工程师证书2名（10分），结构工程师1名（5分），机电工程师1名（5分）。
以上均为执业资格证书，每人只限一证。
	

	4
	服务方案
	25
	对本项目工作内容的理解是否全面、准确进行横向比较评分：
[bookmark: _GoBack]评优得21～25分，良得16～20分，中得11～15分，差得0～10分。
打分参考：综合评审服务方案中对我集团服务需求及配套需求进行任务分解情况、技术服务团队工作职责及运作安排情况、各项过程技术服务成果质量把控能力、过程资料及档案管理、其他相关事宜
	

	5
	报价
	10
	1.符合要求且最低的响应报价为基准价，其价格分为满分，价格取两项价格的算术平均值。
2.其他响应承包商的价格分统一按照：报价得分=(基准价/响应报价)×10。
	

	
	合计　
	100
	
	



备注：1.各项评审打分按照四舍五入，小数点后保留2位进行计算；
          2.若出现拟推荐成交候选供应商票数相同的情况，以未推荐上述单位的评审专家对并列第一的候选供应商既定打分排序作为最终选定依据。

